

附件 1
陕西省各市（ 区 ）招生考试机构联系方式

	
市（区）招生考试机构
	
退役士兵信息采集地址
	
联系方式

	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西安市文艺南路 194 号
	
029-87805950

	铜川市考试管理中心
	铜川市新区斯明街 7 号铜川市教育局
	
0919-3192305

	
宝鸡市考试管理中心
	金台区大庆路 29 号市教育中心 齐燕楼 6 层
	
0917-2790616

	咸阳市考试管理中心
	咸阳市人民东路 66 号
	
029-33283190

	渭南市教育考试中心
	渭南市临渭区朝阳大街中段
	
0913-2021126

	榆林市教育考试院
	榆林市教育考试服务大厅
	
0912-3283718

	延安市考试管理中心
	延安市宝塔区北大街 3 号 （五中旁原市教育局）
	
0911-2118285

	汉中市考试管理中心
	汉台区东塔北路 316 号
	
0916-2255449

	安康市考试管理中心
	安康市汉滨区育才路 109 号
	
0915-3207779

	商洛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
	商州区北新街西段矿司巷
	
0914-2338412

	杨凌示范区考试管理中心
	杨凌示范区新桥北路 6 号 政务大厦 213 室
	
029-8703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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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 届 毕 业 退 役 士 兵 学 籍 证 明



兹有学生             ，性别       ,      年     月出生， 户籍所在地                                              ， 身份证号                                                ， 学号                    ，是我校（ 院）                   专 业的普通高职全日制在校学生，该生于           年      月被 我校录取，于            年      月报到入学，为我校 2025 年 应届毕业生。
该生于           年      月从       省         市        县 （ 区）应征入伍，          年     月退出现役，退役复学后， 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学年成绩合格，满足毕业条件。
以上信息审查无误，特此证明。

学籍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证明由考生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盖章后生效，二级学院盖章无效；
2． 因学籍证明信息虚假造成的后果由考生及所在院校负责；
3．考生到报名时选定的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进行现场身份认证及信息采集时，须 提交此证明原件，复印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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